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九十九年度
辦理「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實施要點
壹、說明
台灣中小企業學習品牌經營，放棄過去代工思維是一大挑戰，原因為中小企業受到規模小、資金、廣告和行銷資源不足的先天限制，特別是缺乏國際品牌經營的策略和經驗。因此，「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成為協助中小企業檢視與釐訂各公司的品牌價值，為企業量身訂製一套品牌管理系統，找出核心優勢，聚焦利基市場。
貳、依據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99年度「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建構品牌輔導平台」項下「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工作辦理。
參、目的
一、協助廠商從自行研發設計的作業模式，導入以行銷為主的品牌管理作業模式。
二、經由個案輔導經驗與成果，了解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品牌的需求。
三、個案輔導成果可作為我國企業建構發展國際品牌管理作業模式的試金石。
肆、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經濟部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伍、申請時間
自公告日起至99年4月12日止
陸、辦理方式
1、 甄選參與輔導廠商
(1) 參與輔導廠商資格
1.延續輔導廠商(暫定22案)

以曾參與前二年度（98及97年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品牌台灣發展計畫」項下「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之廠商，及「新鄭和計畫」項下輔導「台商建立品牌管理系統」之廠商為對象，其中若有廠商未繼續參與延續輔導，則另增額錄取新申請輔導案之廠商。
2.新申請輔導廠商(暫定30案)

（1）以曾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品牌台灣發展計畫」項下「全員品牌管理實戰營」等相關輔導專案之廠商，及通過經濟部工業局「市場應用型關鍵產品發展補助計畫」之廠商為優先輔導對象。
（2）配合政府政策對於受ECFA衝擊產業，如織襪、製鞋、內衣、毛衣、毛巾、寢具、袋包箱、泳裝、成衣、陶瓷、石材及家電等具國際發展潛力之廠商（請詳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www.trade.gov.tw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將優予考量。
（3）其他如：獲頒「二十大台灣國際品牌」、「台灣精品」、「台灣優良品牌」之廠商、「台灣精品品牌協會」之會員廠商，及有志建立品牌管理系統之廠商，皆歡迎提出申請。
(2)  甄選參與輔導廠商程序 

1.受理申請：
申請輔導廠商須填寫繳交3項資料，包括(1)「品牌就緒度檢視評量系統」問卷（需先登記索取，[註1]）、(2)申請表及(3)計畫書（請於品牌台灣網站www.brandingtaiwan.org下載）各乙份。
[註1]：「品牌就緒度檢視評量系統」問卷為印刷資料，請先於品牌台灣網站www.brandingtaiwan.org登錄索取，並請註明貴公司是B to B企業或B to C企業。
2.審查作業：
（1）新申請案
由執行單位邀請4-5位評選委員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審查，委員會成員包括執行單位代表2位、產官學者代表3位。針對新申請廠商以品牌就緒度檢視評量系統及計畫書進行審查。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將另通知時間向評選委員會進行口頭簡報，並依簡報評分總分甄選受輔導廠商。簡報內容及評分比重如表1。
表1新申請廠商評分重點
	廠商簡報內容
	評分比重

	廠商自有品牌的發展與國際化的潛力
	30%

	廠商發展自有品牌的積極度與遠期規劃
	30%

	廠商參與本輔導案的預期效益
	30%

	廠商簡報內容與答詢表現
	10%


註：簡報時間為15分鐘(含5分鐘Q&A)
（2）延續輔導案
申請延續輔導廠商於提出延續輔導申請表後，另通知簡報時間向評選委員會進行簡報，評分標準如表2，經評選通過審查後繼續輔導。受輔導廠商之總經理或具相當職位之決策者須出席本案之期中及期末報告，以顯示該公司對品牌之承諾；期末報告將邀請評選委員審查結案內容。
表2 延續案廠商與品牌顧問公司評分重點
	評審
項目
	審查內容
	比重

	前一年度輔導內容/成果
	· 計畫執行內容：
品牌願景、品牌定位、品牌文化與價值、商業經營模式、品牌承諾與支援、品牌識別、其他
· 受輔導前後之差異
· 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案
· 本案具體成果（請數值化）
	30%

	本年度輔導內容
	· 計畫執行內容：
品牌系統、管理與投資策略、品牌特色、績效評量、計畫整合、全球化策略、品牌學習、品牌運用與策略、其他
· 預期達成績效
· 海外推廣活動計畫及預期成效
	40%

	費用合理性
	· 費用估算與分配之合理性
	20%

	其他
	· 未來投入發展品牌之資源
	10%


註：廠商報告時間為20分鐘、Q&A10分鐘
3.甄選結果：甄選結果除以E-mail通知外，並於品牌台灣網站公告之。
(3)  費用與簽約
1.本（99）年度新申請接受輔導之廠商，每案每年總經費上限為新台幣150萬元含稅，由本計畫補助50%（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75萬元含稅），廠商需相對投入50%配合款，當年執行成效佳者，可連續申請補助至多3年。
2.98年度曾接受輔導之廠商續於第2年提出延續輔導申請者，每案總經費上限為新台幣150萬元含稅，由本計畫補助50%（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75萬元含稅），廠商需相對投入50%配合款。97年受輔導廠商提出第3年延續輔導申請者，每案總經費上限為新台幣150萬元含稅，由本計畫補助40%（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60萬元含稅），廠商需投入60%配合款。
2、 選定品牌顧問公司
(1) 接受輔導廠商選擇品牌顧問公司之方式有「方案1」或「方案2」兩種，廠商可選擇其中方案之一，並依其規定提出申請。
方案 1：申請廠商已有屬意配合之顧問公司者。選擇本方案者除一般之申請文件（含報名表、計畫書及「品牌就緒度檢視評量系統」問卷）外，須另提報顧問公司提案之內容，並需經評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可與原顧問公司合作。
說  明：為縮短品牌管理作業模式規畫，維繫廠商內部既有之品牌優勢，申請參與輔導之廠商，若原已有可配合或屬意之品牌顧問公司者，可於提出輔導申請時併案提出。選擇此方案之廠商，須於申請輔導時一併提報欲合作之品牌顧問公司資料及其輔導內容。簡報時需由廠商及顧問公司同時出席，並分別向評選委員簡報，顧問公司評選重點詳表3。惟本案評選重點仍以申請輔導之廠商為主，配合之顧問公司其評分係分別處理，若廠商經評選通過後，但其所提之配合顧問公司未獲評選通過，則申請廠商必須同意更換顧問公司，才能取得接受輔導資格。
方案 2：申請廠商無配合之顧問公司
說  明：申請參與輔導廠商若未指定配合之顧問公司者，於獲得本輔導申請案後，由執行單位洽邀數家品牌顧問公司進行簡報，再由申請參與輔導廠商代表與本案等組成之評選委員會，就各品牌顧問公司針對參與輔導廠商之品牌策略、品牌建立、品牌架構、品牌衡量、品牌活化與運用等提出簡報，由參與輔導廠商根據表3評審項目選出適合搭配之品牌顧問公司。
表3  顧問公司審查重點
	評審項目
	審查內容
	比例

	一、整體企劃及可行性
	(計畫架構、規劃及是否符合建立品牌管理作業模式之需求
(企劃案的可行性及相關規劃是否可以協助我國企業建立國際品牌
(策略性品牌分析能力
(追蹤品牌執行成果
	40%

	二、執行力與配合度
	(公司核心競爭力
(可運用及分配之資源
(執行團隊之相關經驗
(執行相關活動之配合度與口碑、形象
(是否有協助國內企業發展國際品牌之經驗
	30%

	三、費用合理性
	(費用估算與分配之合理性
	20%

	四、其他
	(是否有輔導過政府相關單位之資歷
(是否曾獲得相關獎項與認證
	10%


(2) 選擇方案1之廠商須一併提出品牌顧問公司之提案內容由申請輔導廠商與配合之品牌顧問公司，針對該廠商現況研究規劃，提出品牌建立、品牌架構、品牌衡量、品牌活化與運用等有效建立品牌管理作業的計畫書進行簡報，內容包括如下：
1. 研究分析廠商遭遇到的問題
品牌顧問公司根據打造國際品牌的方法與經驗，研究分析廠商目前所遭遇之問題，找出企業或產品真正的特質與價值，並作為推廣品牌之基礎。
2. 提出以品牌為導向的組織架構與作業機制
各企業之研發、設計、客戶服務等各個部門，皆為品牌的一部分，應以品牌策略為導向進行修訂，提出企業組織之品牌架構及其運作方式等。 

3. 品牌顧問公司的角色
品牌顧問公司提出在各階段、各層級及在營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工作內容。
柒、受輔導廠商與品牌顧問公司需配合事項
1、 受輔導廠商須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可出席或參與相關會議，並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俾供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瞭解及掌握輔導計畫執行狀況。
2、 受輔導廠商須向執行單位進行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各乙場，並提報品牌管理作業模式規劃書面報告及光碟（請以word檔儲存在光碟片）。期中書面報告內容包括期中查核表、輔導日誌、期中報告及期中簡報檔等；期末報告內容則包括期末查核表、輔導日誌、期末報告、期末簡報檔、受輔導廠商logo及產品照片、輔導進行照片等。
3、 受輔導廠商完成期末報告須獲評選委員同意通過，由受輔導廠商出具「廠商結案同意書」，由執行單位簽章後，憑以辦理結案驗收。
4、 受輔導廠商須同意執行單位配合辦理成果發表會乙場，並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辦理媒體廣宣及輔導個案分享等活動。
5、 受輔導廠商及品牌顧問公司必須依照輔導進度，配合辦理必要之作業，不可藉故拖延影響結案時程。
1、 捌、聯絡方式
2、 欲報名申請參加「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品牌管理系統」的廠商，請先撰寫申請表、計畫書及「品牌就緒度檢視評量系統」問卷，同時將完成之計畫書及申請表乙份（若有公司型錄及附件資料請提供3份）及光碟片（由本會印製計畫書供評選委員審查用）逕寄「台北市11012基隆路一段333號國貿大樓5樓，外貿協會行銷專案處品牌輔導組 劉雯小姐收」。即日起受理報名，4月12日截止報名（以郵戳為憑）。 
3、 詢問事項請洽劉雯小姐、楊婉郁小姐、楊淳荷小姐，電話：02-27255200轉1366、1376、1374或傳真：02-27579629，電子郵件：wendyliu@taitra.org.tw。附件資料請上www.brandingtaiwan.org網站下載。
柒、本案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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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請廠商填寫下列資料：
（1）「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申請表(附件1)。
（2）「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計畫書(附件2)。
（3）「品牌就緒度檢視評量系統」問卷乙份（附件3）。
2.資料寄送本案聯絡人。
執行單位收到申請廠商之資料後，邀請評選委員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選結果以E-mail通知並於品牌台灣網站公告。
1. 通過書面審查廠商，可參加複審，由執行單位依廠商報名順序安排，每家廠商向評選委員做15分鐘簡報（含Q&A 5分鐘）。依廠商簡報分數，排出選定之受輔導廠商名單。
2. 通過審查之廠商，若未有合作之品牌顧問公司者，由執行單位辦理一場品牌顧問公司甄選簡報會議，選出未來合作之品牌顧問公司。
1. 受輔導廠商與品牌顧問公司依執行單位規劃之「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輔導內容如品牌願景、品牌定位、市場調查、品牌文化與價值、商業經營模式、品牌承諾與支援及品牌識別等，規定時限內完成研提本案之計畫書。
2. 計畫書經執行單位核定後，由執行單位提供合約書辦理外貿協會、受輔導廠商及品牌顧問公司三方用印，受輔導廠商需繳交全額配合款送執行單位完成簽約。
1. 外貿協會、受輔導廠商及品牌顧問公司三方簽約後，即依合約支付品牌顧問公司30%經費，進行輔導。
2. 品牌顧問公司提供執行單位參與相關會議資訊。
1. 執行單位為掌握受輔導廠商與品牌顧問公司之輔導進度，辦理期中報告，由品牌顧問公司與受輔導廠商一齊至執行單位簡報，並提供期中查核表及期中報告供參。
2. 執行單位將安排拜訪受輔導廠商，暸解本案改進方向及受輔導廠商遭遇因難。
1. 執行單位辦理期末報告會議，受輔導廠商所提出之期末報告，須由評選委員同意通過，並由受輔導廠商出具「廠商結案同意書」予執行單位後，方可憑以辦理結案驗收。
2. 品牌顧問公司提供期末查核表、期末報告及光碟片予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依合約支付尾款70%，並據以結案。
3. 受輔導廠商配合執行單位辦理成果發表會分享輔導經驗與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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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延續案廠商資格：
以曾參與前二年度（98及97年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品牌台灣發展計畫」項下「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之廠商，及「新鄭和計畫」項下輔導「台商建立品牌管理系統」之廠商為對象。
2.延續案廠商填寫「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申請表(附件1)後，寄送本案聯絡人。
1. 受輔導廠商與品牌顧問公司依執行單位規劃之「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輔導內容，每家廠商向評選委員簡報30分鐘，（含Q&A10分鐘）。
2. 針對每家廠商評選委員予以審查是否繼續投入輔導資源。
1. 簡報後，品牌顧問公司與受輔導廠商依評選委員建議調整本年度執行內容與方向，修改計畫書。
2. 計畫書經執行單位核定後，由執行單位提供合約書辦理三方（外貿協會、受輔導廠商及品牌顧問公司）用印，受輔導廠商需繳交全額配合款送執行單位完成簽約。
1. 外貿協會、受輔導廠商及品牌顧問公司三方簽約後，即依合約支付品牌顧問公司30%經費，進行輔導。
2. 品牌顧問公司提供執行單位參與相關會議資訊。
1.執行單位為掌握受輔導廠商與品牌顧問公司之輔導進度，辦理期中報告，由品牌顧問公司與受輔導廠商一齊至執行單位簡報，並提供期中查核表及期中報告供參。
2.執行單位將安排拜訪受輔導廠商，暸解本案改進方向及受輔導廠商遭遇因難。
1. 執行單位辦理期末報告會議，受輔導廠商所提出之期末報告，須由評選委員同意通過，並由受輔導廠商出具「廠商結案同意書」予執行單位後，方可憑以辦理結案驗收。
2. 品牌顧問公司提供期末查核表、期末報告及光碟片予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依合約支付尾款70%，並據以結案。
3. 受輔導廠商配合執行單位辦理成果發表會分享輔導經驗與收獲。


99年度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申請表     （附件1）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獲得台灣精品年度
(僅精品廠商填列)
	
	獲得台灣精品產品名稱
(僅精品廠商填列)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電
話
	
	傳
真
	

	
	
	
	
	
	

	工廠地址
	
	電
話
	
	傳
真
	

	
	
	
	
	
	

	工廠登記證字號
	
	所屬公會
	
	創立日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職稱
	

	登記資本額
	
	聯絡人e-mail
	

	主要產品
	
	聯絡人分機
	

	人
力
資
源
	部門名稱
	人數
	部門名稱
	人數
	合計

	
	
	
	
	
	人

	
	
	
	
	
	

	
	
	
	
	
	

	近
三
年
營
業
額
	96
	仟元
	內銷
	％
	市
場
分
佈
	台灣
	％
	經
營
模
式
	□ OEM
	％

	
	年
	
	外銷
	％
	
	美國
	％
	
	□ ODM
	％

	
	97
	仟元
	內銷
	％
	
	歐洲
	％
	
	□ OBM
	％

	
	年
	
	外銷
	％
	
	大陸
	％
	
	
	

	
	98
	仟元
	內銷
	％
	
	東南亞
	％
	
	
	

	
	年
	
	外銷
	％
	
	其他地區
	％
	品牌名稱

	文
件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自有品牌產品照片或公司型錄         □其他：

	簽
章
	
公司印章                  負責人                授權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請於本(99)年4月12日前以郵寄報名，地址：11012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國貿大樓5樓，外貿協會行銷專案處品牌輔導組劉雯小姐收。
	「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廠商聲明書
本公司保證報名「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所附資料無不實或侵犯他人商標、專利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取消受輔導資格。
本公司合作之品牌顧問公司：
1. □已有，品牌顧問公司名稱為：
2. □沒有，配合本案品牌顧問公司甄選，再決定合作對象。
此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公司印章：                負責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99    年     月          日



99年度「輔導台灣企業建立全面品牌管理系統」
廠商報名聲明書
通知廠商未獲選





未通過





通知廠商未獲選





書面審核





廠商提出申請





通過





未通過





複審(簡報)





通過





辦理簽約





執行輔導





期中報告，參訪受輔導廠商





結案審查及配合成果發表








通知廠商未獲選





通過





簡報審核





廠商提出申請





未通過





辦理簽約





執行輔導





期中報告，參訪受輔導廠商





結案審查及配合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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